
（2016 年 11 月 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作出修改

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作出修改

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必须接受主管机关的检

查。

“本国籍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必须向主管机关报告船舶的航次计划、适航状态、船

员配备和载货载客等情况。”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或者海关总署规定暂时进

口或者暂时出口的货物，应当在六个月内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需要延长复运出境或者复

运进境期限的，应当根据海关总署的规定办理延期手续。”



（二）删去第五十九条中的“经海关批准”。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前款所列档案，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

或者出卖。严禁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二）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

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第五项修改为：“（五）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

者外国组织的”。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合作企业合同约定外国合作者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

的，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由财政税务机关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审查批准。”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三十二条。

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三十九条第一项中的“领航员”、“飞行通信员”。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置的设

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必须经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商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二）将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转移危险废物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危险废物移出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移出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经接受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后，方可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作出修改



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不得在公路

上行驶。

“农业机械因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公路上短距离行驶或者军用车辆执行任务需要在公路

上行驶的，可以不受前款限制，但是应当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

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条修改为：“重要气象设施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重要气象设施建设规划要求，

并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前，征求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气象主管机构的意见。”

（二）删去第三十条第三款中的“资格”。

（三）将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具有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

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气象资料。”

（四）将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修改为：“（三）从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

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

（五）删去第三十九条中的“资格”。



十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从事领队业务，应当取得导游证，具有相应的学历、语

言能力和旅游从业经历，并与委派其从事领队业务的取得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的旅行社订

立劳动合同。”

（二）删去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中的“领队证”。

（三）将第九十六条第二项修改为：“（二）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提供导游服务或

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人员提供领队服务的”。

（四）删去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三条中的“领

队证”。

（五）将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中的“领队证”修改为“不具备领队条件而”。删去第二

款、第三款中的“领队证”。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